
注销公告

根据刘世运申请，因其国有土地使
用证遗失， 现将刘世运的信市国用
（

2003

）字第
20045

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予
以注销并补办。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金
牛山街道办事处周家山居委会，土地权
属性质为国有， 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用
途为住宅，面积为

151.69

平方米。公告期
限为

30

日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注销公告

根据乔玲申请，因其国有土地使用证
遗失，现将乔玲的信市国用（

2000

）字第
2000539

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予以注销并补
办。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金牛山街道办事
处周家山居委会， 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，

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用途为住宅，面积为
393.0

平方米。公告期限为
30

日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注销公告

根据刘思岑申请，因其国有土地使用
证遗失，现将刘思岑的信市国用（

2003

）字

第
20044

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予以注销并补
办。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金牛山街道办事
处周家山居委会， 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，

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用途为住宅，面积为
194.24

平方米。公告期限为
30

日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注销公告

根据刘军的申请， 因其国有土地使
用证遗失， 现将刘军的信市国用（

2000

）

字第
2000542

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予以注
销并补办。 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金牛山
街道办事处周家山居委会， 土地权属性
质为国有，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用途为住
宅，面积为

400

平方米。公告期限为
30

日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公 告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将信阳四方
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土地登记审核结果
予以公告：该宗地坐落于信阳市金牛山
街道办事处十里河总场，土地权属性质
为国有，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出让年限
为
50

年，终止日期为
2057

年
9

月
13

日，用
途为工业，土地面积为

12892.52

平方米。

宗地东至
107

国道、王国发、王新章、王
合章，西至金牛山街道办事处十里河总
场， 南至金牛山街道办事处十里河总
场、杨全忠，北至信阳市金牛山街道办
事处十里河总场。若对以上公告的宗地
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等有异
议者，请于公告之日起

30

日内到信阳市
国土资源局河二分局申请复查手续。

逾期无异议者，即认为上述公告的权益
有效，将准予登记注册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公 告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将以下宗地土
地登记审核结果予以公告。 若对以下公
告的宗地土地所有权、 使用权及他项权
利等有异议者， 请于公告之日起

30

日内
到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平桥分局申请复查
手续。逾期无异议者，即认为以下公告的
权益有效，将准予登记注册。

信阳市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2

月
1

日

公 告

根据丁继武的申请， 罗山县国
土资源局拟对其位于罗山县城关墩
子塘一宗面积为

114.07

平方米的出
让土地使用权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，

四至界线为：东以自墙为界外邻杨沫
宅；南以自墙为界外人行道；西以自
墙为界外邻李姓宅；北以自墙为界外

人行道。现公告征询异议，若对以上
公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、他项权有异
议者，请于公告之日起

30

日内携带书
面材料及相关证明到罗山县国土资
源局申请复核，公告期满无异议我局
将为其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。

特此公告
罗山县国土资源局
2010

年
11

月
28

日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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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兹有固始县蓼东加

油站的组织机构代码证

正、副本一份丢失，机构

代码：

L25850557

，特声

明作废。

固始县蓼东加油站

2010

年
11

月
18

日

声 明

兹有余雪萍的豫
SF8236

号
小型轿车， 车架号：

LS5H2CBR19B014725

，发动机
号：

94GD05200

，其车辆购置税
完税证明， 证号：

7410693701

，

因不慎丢失，特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
兹有信阳
富士旅游开发
有限公司的合
同专用章壹枚，

因不慎丢失，特
声明作废。

序
号
1

土地
使用者
陈丽

土地坐落
平桥区平西路东
侧（十一组内）

面积
（

m

2

）

142.8

用途

住宅

权属
性质
国有

使用权
类型
出让

声 明

兹有息县农村信用联社
北桥信用社空白凭证（定期储
蓄存单）

10

份， 号码为
90009990591

至
90009990600

，

因不慎丢失，特声明作废。

2010

年
11

月
30

日


